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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团体提名学校接受校外评核 

说明 

1. 教育局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发出通告第 11/2015 号，详述有关「下一阶段学校

发展与问责架构的推行」的实施细则。其中教育局会预留小量配额，让办学团体提

名辖下学校接受校外评核(外评)。

2. 有关措施旨为办学团体提供弹性，以照顾学校的不同需要及加强与业界的协作。办

学团体可因应辖下学校的需要，考虑需否作出提名。

3. 办学团体的提名适用于官立学校、资助学校(包括特殊学校)和按额津贴学校，但

不适用于直接资助计划学校。

4. 如有需要作出提名，请填妥提名表格，并以邮递或传真方式交回本局质素保证组。每张

表格只适用于提名一所学校。

5. 根据既定的外评程序，学校无论是由办学团体提名或是由教育局随机拣选，均只会

于外评前约十二星期收到通知。

6. 如有查询，请致电 3902 3737 或电邮至 scocsqa@edb.gov.hk 与教育局质素保证组

联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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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团体提名学校接受校外评核 

提名表格 

 
致：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书长(质素保证) 

经办人：教育局质素保证分部质素保证组 

学校质素保证总主任 

九龙观塘开源道 79 号鳄鱼恤中心 16 楼 1602 室 

传真号码：2123 1227 
 

 

 

本人代表  
(办学团体名称) 

，向贵局 

 

提名下列学校接受校外评核。 

 
学校名称：   

 

 

 

办学团体代表签署： 

办学团体代表姓名： 

于办学团体担任的职位： 
 

 

电话号码： 
 

 

电邮地址： 
 

 

日期： 
 

 

备注：教育局会在收到提名表格后发出确认通知，请于空格内提供通讯地址。 

 

 

 
办学团体

印鉴 


